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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部及所屬機關（構）永續發展推動計畫 

113年 11月 1日訂定 

壹、 依據 

行政院 113年 8 月 29日第 3918次院會決議，請各部會

設置永續長，並由各部會副首長擔任，負責規劃推動機關

永續轉型策略及措施。 

貳、目的 

為促進各層面政策與行動的永續發展，平衡環境、經濟與

社會的發展，確保機關永續發展相關工作推動。 

參、 計畫內容 

一、 推動機關內部減碳策略及逐步完成碳盤查，加速汰換

燃油車輛、機關公務車全面電動化，以降低機關碳排

放。 

二、 執行深度節能，強化節能措施，包括優化建築物的能源

效率、完成建築能效標示、提升空調、照明等設備的節

能效果，朝向零碳建築。 

三、 推動資源回收、減少廢棄物產生以及提升機關內部的

資源使用效率，鼓勵採用永續物料及無紙化作業，提升

綠色採購，推動綠色辦公，支持循環經濟，打造減碳生

態系。 

四、 機關內部建立並推廣永續發展的理念，強化員工的環

保意識及革新組織文化，鼓勵員工在日常工作中實踐

永續行動。 

五、 公開機關永續推動進展，並加強與其他政府部門及民

間企業的交流，共同推動永續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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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組織架構 

一、 成立「永續發展推動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一） 本小組設召集人 1人，由永續長（次長）擔任；副召

集人 1人，由主任秘書兼任；委員由本部單位副主管

及所屬機關（構）永續長兼任。所屬機關（構）永續

長由該機關首長指派副首長兼任。 

（二） 本部推動節能「節約能源推動小組」（本部秘書處）、

推動政府資訊公開（監測資訊司）及推動溫室氣體盤

查作業（氣候變遷署）等執行單位（機關），目前所

執行的工作為本小組重要業務。 

（三） 本小組由本部綜合規劃司擔任幕僚作業，並統籌相關

運作事宜。 

二、 運作方式 

（一） 每年召開二次會議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二） 由召集人（永續長）邀集本小組成員召開會議，召集

人因故未能出席會議時，由副召集人代理。委員因故

未能親自出席時得指派簡任級人員或科（組）長代理

出席。 

伍、 資訊公開及獎勵機制 

（一） 推動工作成果及會議紀錄應公開於網站。本小組應監

督本部及所屬機關（構）推動永續發展事務進展，促

進各單位及所屬機關（構）持續改善。 

（二） 表現優異、達成或超越既定永續目標的單位、機關（構）

或個人，得依「環境部及所屬機關（構）人員獎懲要

點」規定，核予敘獎。 


